
2011—2012学年度“助学工程”申报通知

各位家长：

2011—2012学年度“助学工程”各项申报审批工作即将开始，根据相关文件通知精神，特拟定如下实施细则。一些标准和要求较往年有修改，请大家认真解读文件。
一、义务教育阶段相关政策

（一）分类及申请条件
1、自2011年秋季开学起，对城六区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本市户籍学生、全市公办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非本市户籍学生、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已经政府批准办学的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收教科书费（免费教科书指课程所需的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目录所列书目）。

2、在我区各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生均免收杂费。全市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对来京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借读生均免收借读费。
3、助学补助发放条件及标准
凡具有本市正式户口，在我区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学生，家长持有《北京市城市（农村）居民生活困难补助金领取证》、《北京市低收入家庭救助证》，以及经教委特教中心审批的随班就读学生和持有《残疾证》的残疾学生、工读学校学生均可申报。每人每学年发放300元助学补助。   
4、伙食补贴、免交寄宿费条件及发放办法

凡具有本市正式户口，符合助学补助发放条件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住宿学生，免交寄宿费，同时每人每月发放160元伙食补贴。伙食补贴按10个月计发，原则上发放给学生本人。

5、奖学金发放办法
凡享受助学补助的学生，因品学兼优，在上一学年度中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的，可申请“助学工程”奖学金：小学生每人每年300元，初中生每人每年400元。

（二）手续办理程序：

上述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于九月份开学时办理。凡符合条件的学生，由家长向学生所在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学校向学生发放《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学生助学工程申请表》（可以复印），由学生家长如实填写后，连同低保证复印件、残疾证（必须是学生本人）复印件一并交回学校，由学校统一上报区教委主管科室审批。随班就读学生、工读学校学生，由学校负责统一将学生学籍卡复印后上报区教委主管科室审批。所需经费由区教委财务科统一下拨。
二、高中教育阶段相关政策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报工作根据《北京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制度》（京财文【2010】2762号）相关要求执行，文件已挂在我校官方网站。
三、适用范围

上述所列可以申请享受初中相关政策、普通高中和特殊教育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学生，不包括企事业单位办学、大学附属学校和部队所办学校。

四、申报表填写说明

1、现将上级通知精神告知全体学生及家长，使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保证国家和北京市的助学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2、请家长协助学生填妥《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生助学工程申请表》（纸质版）、《西城区中小学救助信息采集表》（Excel格式）、《北京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纸质版）。请按学生的学段分别填写，在申请的项目内打“√”即可。应按照表格格式填写，不得对表格格式、项目、内容进行调整，如有空项空填即可，不可删除表格相应项目。
3、《西城区中小学救助信息采集表》（电子版）填表说明：

（1）凡申报“助学工程”各项减免补助的学生均应填写。

（2）在填写身份证号码时，请注意核对位数，不要漏数。尽量要求学生和家长填写新的18位号码，并注意输入方法，要求是“文本格式”，可以通过在第一位前加个标点符号的方式保证输入的号码是正确的，避免输入后尾数变成“0”！

（3）原西城区现有西长安街、什刹海、新街口、金融街、月坛、展览路、德胜七个街道，每个街道下辖若干个社区。因此“所属街道”和“社区”是两项不同的内容。凡是本区生源在填写“所属街道”时，请对照户口本，按照上述七个街道归类，然后弄清本社区的具体名称，如不清楚请咨询居委会或派出所。户口在外区的学生，在“所属街道、社区”一栏中直接填写“外区”。

（4）“人均收入”一项，不用将因家庭困难所接受的各级各类救助钱款相加。

（5）“是否残疾”指学生情况而不是家长。

（6）“救助项目”分为：

初中：助学补贴（北京生源每人每学年300元）、伙食补贴（每人每学年1600元）、免收住宿费、奖学金（每人每学年400元）。
高中：免收学费、免收50%学费、助学金甲等（每人每学年2000元）、助学金乙等（每人每学年1200元）、免收住宿费、免收50%住宿费。

（7）“备注”栏内请填写学生的班级。
（8）“制表人”和“联系电话”请协助填写清楚。

（9）其他表中有注释的项目请按注释要求填写。

（10）应按照表格格式填写，不得对表格格式、项目、内容进行调整，如有空项空填即可，不可删除表格相应项目。
（11）请将所列各项内容填妥拷进u盘开学上报。 
5、上报截止日期为10月8日中午1:00前，请将要求的所有资料【《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生助学工程申请表》（纸质版,背面含要求的相关复印件）、《西城区中小学救助信息采集表》（电子版）、《北京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申请表》（纸质版）】备齐，按时交到高中楼德育处E201室。

联系电话：68063770、51848073
注：请认真阅读相关文件，《北京市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制度》已挂我校外网
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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